
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（春夏學季） 

課後社團開課申請表               114-03-A 

班別名稱  
招生年段 

或年級 

□一年級   □四年級 

□二年級   □五年級 

□三年級   □六年級 

開課時段 

□12：40～16：00      □16：00～17：30 

□週一  □週二  □週三  □週四  □週五 

（請填寫有意願開設的三個優先順序時段，並註明 1、2、3，以利協調場地，若每週開課二次，請另外註明。） 

授課教師  
授課人數上限
(至多 15 人為限) ＿＿＿人 

授課概要 

【課程說明】 

 

 

【教學特色】 

 

教材費用

及內容 

□不需要繳交材料費，學生也不需要另外準備用具。 

□不需要繳交材料費，但學生需自備之上課用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 

□除學費外，每位學生每學期需要另外繳交材料費： 

共＿＿＿＿＿元。（每週每人收費＿＿＿元乘以＿＿週＝＿＿＿＿元）若可依週次計

算教材費則依實際上課週數支付教材費。 

收費明細請另列，將與課程計畫一併公告於學校網頁，以供家長查閱。 

特殊場地 

及器材需求 
 

其他事項 

 材料費核銷依校內規定辦理，請優先選擇可提供「電子發票」之商家。 

 二十週課程計畫須敘寫詳盡的主題、課程內容與教學形式。 

 維護上課秩序、安全及妥適的課程安排。 

 配合錄取名單由電腦亂數選擇以及學生上課品質管控，課後學藝班開班人數上限

為 15人，實際報名人數低於基本人數 8人則無法開班。 

 若課程中間因學生退課超過一定人數(開課時人數 1/3)則當班停止上課並不支

付後續未上課之鐘點，材料費會支付給老師，老師須將材料發放給學生使用 

 學生報名超過人數限制時以電腦抽籤決定。課程需經老師徵選請註明 

    □需經教師甄選（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 
（課程需求學生須具某種能力基礎或是本次課程為舊課程的延伸、進階課程才可勾選「需經教師甄選」）  

【本學期上課日】本校採四學季制（秋、冬、春、夏四個學季） 

春學季預計於 115年 2月 23日開學至 115年 4月 30日。（5/1-5/14春假期）(4/30沒有課後) 

夏學季預計於 115年 5月 15日開學至 115年 7月 23日。（7/24-8/20夏假期）(7/23沒有課後) 

實際授課日期及開課情況將視疫情指揮中心告調整。 

（建議課程申請先以 20週次規劃內容及費用，再依實際開課日期調整之） 



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（春夏學季） 

課後社團課程計畫                114-02-B 

授課老師： 班別名稱： 

週次 主題 課程內容 教學形式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16    



17    

18    

19    

20    

◼ 本表格可於學校網站下載：和平實小首頁/佈告欄/學校公告。 

◼ 請將申請表、課程計畫電子檔（新開課校外教師請加附學經歷證明、身分證正反影本、存摺影本，

以資證明）。 

◼ 於 114 年 12月 12日（五）17:00前寄 bear8226@hpees.tp.edu.tw 

◼ 確認開課後會主動通知，謝謝！ 


